
资料图片

B7 法治文萃 2021年 11月 5日 星期五

www.shfzb.com.cn责任编辑 徐荔 E-mail:fzb_zhoukanbu@163.com

家庭教育立法，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促进家庭教育的最佳

途径是支持家长” “从合法

家长到合格家长， 仅有爱和

热情是不够的， 还需要学习

教育常识” “每一个问题孩

子背后， 都站着一对需要帮

助的父母” “父母应当有教

育者的职业角色意识” “中

小学、 幼儿园应该是家庭教

育指导的主渠道” “各级师

范大学要像重视思政课一样

重视师范生的家庭教育专业

知识普及” ……

 近日， 在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

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组织召开的座谈会

上， 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家庭教

育指导专业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和应邀与会

的相关专家， 围绕日前表决通过的 《中华人

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以下简称 《促

进法》） 展开热烈讨论。

明晰育人目标：

家庭教育要发挥独特的功能

《促进法》 第二条明确了家庭教育的定

义和功能： “本法所称家庭教育， 是指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为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健康成

长， 对其实施的道德品质、 身体素质、 生活

技能、 文化修养、 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培育、

引导和影响。”

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家庭教

育指导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家庭教育学

会副会长孙云晓指出， 《促进法》 让家庭教

育正本清源， 让家庭教育摆脱了作为学校教

育附庸的地位。 他认为， 我国家庭教育的学

校化倾向一直以来是教育生态中的灾难， 家

庭教育应该有的独特功能和作用没有得到应

有的发挥。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与家庭教育研究中心

主任、 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

长边玉芳非常认同孙云晓的观点， 她说：

“《促进法》 明确了家庭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

德树人， 是关于儿童怎样做人的教育。 在关

于‘家庭责任’ 的相关内容中， 也提到了家

庭和父母要注重培养未成年人的良好思想、

品行和习惯。” 她强调家庭教育重在生活教

育， 在内容、 方式、 手段上都与学校教育不

一样， 在对孩子的品德教育和人格养成方

面， 家庭教育有自己的重要作用和独特优

势。

“家庭的育人目标应该是促进孩子的全

面发展， 而不应该是现在普遍存在的唯分数

论。” 宁夏银川市第一幼儿园园长张欣从幼

儿园孩子出现的行为问题增多谈到了对孩子

进行品德教育的重要性。

新疆伊宁市第二十三中学党总支书记冯

犁认为 《促进法》 是对刚发布的“双减”

政策的有力支持， 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的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合理安排未成年

人学习、 休息、 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

家长对于家庭教育的功能应该有更清晰的

认识。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耿家庄小学校长赵

永忠认为， 《促进法》 和“双减” 政策， 都

指向学生的发展权， 指向立德树人这个根

本。 “‘双减’ 后孩子和家长的负担的确减

轻了。 《促进法》 的制定， 使家庭教育有了

法律政策和行为依据， 但真正落实还需要各

方面协同， 任重道远。”

落实家长责任：

父母须在学习成长中提升教育素养

《促进法》 明确了家庭教育的主体责

任， 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负责实施家庭教育”。 中国教育政策研

究院执行院长、 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

员会家庭教育指导专业委员会主任张志勇认

为， 这是 《促进法》 的最大贡献之一。 他认

为， 应大声呼唤父母作为家庭教育主体责任

人教育角色意识的觉醒， 主张父母应成为具

有专业素养的家庭教育工作者、 与孩子共同

成长的家庭教育终身实践者。

家长如何更好地落实未成年人的家庭教

育责任？ 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各抒己见， 均认

为家长要树立家庭教育角色意识， 要通过学

习具备一定的教育专业素养和科学的教养方

法， 才能更好承担起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

为孩子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孙云晓说， 此次家庭教育立法最后定名

为 《家庭教育促进法》， 体现了对父母作为

家庭教育主体责任人的尊重。 “《促进法》

对家庭教育的内容、 方法、 原则等都有全新

的界定， 在履行主体责任的过程中， 父母的

教育素养是否得到提升成为关键因素。”

他认为， 新时代父母的核心素养应该包

括榜样、 陪伴、 尊重、 支持、 成长等。 他还

主张应该给父母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孩子出

现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 不能把孩子所有的

问题都归因于家长。

人民政协报教育周刊主编贺春兰结合自己

作为一名母亲的经历谈到， 家长需要不断学习

自我提升， “我是教育学专业出身， 但反思自

己的家庭教育经历时， 仍然感到自己作为一名

家长还有很多需要补课的地方”。 光明日报社

《教育家》 杂志主编王湘蓉认为父母需要学习

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 才能真正了解孩子的身

心特点， 走进孩子的内心。 “比如孩子的日常

生活习惯如果有改变， 忽然出现失眠、 不思饮

食、 不愿社交等现象， 可能是出现抑郁或焦虑

等精神心理问题的信号。 父母如能敏锐观察到

孩子的生活细节和异常行为， 也许能预防一些

青少年极端事件的发生。”

与会者不约而同提到了父母在履行家庭教

育责任时言传身教和陪伴的重要性。 东北师范

大学的于冬青课题组对 《促进法》 中关于“家

庭责任” 的内容进行了深入解读。 在合理运用

家庭教育方式方法上， 《促进法》 规定“亲自

养育， 加强亲子陪伴” “潜移默化， 言传与身

教相结合”， “这些条款反映了家庭教育的情

感性和互动性等特征， 高质量陪伴可以在父母

和孩子间建立紧密的情感联结”。

四川省德阳市岷山路小学倡导每周六为

“家庭日”， 提倡父母在陪伴中让孩子感受温

情、 发现乐趣。 校长郭恒霞提到家长自我成长

有三个方向： 一是了解和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

并科学引导， 做孩子人生的第一教师； 二是通

过言传身教做孩子的第一榜样； 三是共建和谐

亲子关系， 做孩子的第一伙伴。

协同各方支持：

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促进法》 明确规定： “国家和社会为家

庭教育提供指导、 支持和服务。” 首都师范大

学学前教育学院院长、 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

导委员会家庭教育指导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康

丽颖认为， 动员全社会力量支持家庭、 促进儿

童健康成长， 是这部法律的立法要义之一。 如

何充分发动政府、 学校、 社会各方力量， 给予

家庭教育有效和有力的支持， 这也成为与会者

关注的重点议题。

《促进法》 也对各级人民政府如何为家庭

教育提供指导服务， 建立健全社会协同育人机

制作了具体规定。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

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鹿永建建议政府作为促进

家庭教育发展的主体力量之一， 一是要主动作

为， 二是要注重实效， 三是要有所不为， 让公

权力真正成为促进家庭教育发展的因素。

如何建立家校社协同机制， 为家长提供切

实有效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中国青少年研究

中心研究员洪明认为， 学校、 幼儿园要将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工作计划之中， 学校要整合

利用资源， 构建专业队伍， 也可以与社会相关

机构开展合作。 对此， 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曹瑞补充道： “家校协作要同心同向同

行， 首先在育人观上要从‘小我’ 向‘大我’

转变。”

“要让家庭教育指导成为新职业， 建立行

业标准， 规范家庭教育服务人才市场。” 山东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治芳认为，《促进

法》明确了中小学校、幼儿园等不同主体在促进

家庭教育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她说，如何在当前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职业缺失、 标准课程缺失的

情况下，探索学校主导的协同育人模式，让教师

成为家庭教育指导的行家， 成为新的挑战。

在家庭教育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 高

等学校有天然的责任和优势。 《促进法》 鼓励

高等学校开设家庭教育专业课程， 支持师范院

校和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加强家庭教育学科建

设。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儿童发展与家庭教

育研究院副院长李浩英说， 家庭教育无论是作

为师范专业必修课还是选修课， 还有专业人才

的培养， 均需要引起重视和大力发展。 “要让

家长得到切实有效的帮助， 实现自我终身成

长， 还需要大学和研究机构将理论落地， 对百

姓进行普适性宣传， 对家长进行科普和具体实

用的方法指导。”

最后， 与会人员在如何大力宣传落实 《促

进法》 上达成共识， 这不应仅仅是教育部门的

事情， 而是全社会的责任担当。 要动员全社会

力量来关注和参与家庭教育， 促进全方位家校

社协同育人机制的建设， 真正给广大家长和各

类家庭提供服务与支持， 让每个家长都能依法

履行自己的责任。

（来源： 《中国教育报》 《家庭教育之声》）

减 资 公 告
上海贵桥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20MA1HR6TC02， 经股

东决定， 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

人民币 ， 减为10万元人民币 ，

请有关债务债权人在45天内前

来联系， 特此公告。

2021年3月26日， 我司依法

召开公司股东会。 根据股东会

一致通过的 《股东会决议》， 我

司执行董事、 法定代表人由姚

文杰先生变更为陈正龙先生 ，

我司公章由陈正龙先生依法保

管并对外使用。 我司郑重申明，

自2021年3月26日之后， 姚文杰

先生无权以我司执行董事、 法

定代表人名义对外实施任何民

事法律行为。 同时， 姚文杰先

生使用其私刻我司公章实施的

民事法律行为， 均由姚文杰个

人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

任， 敬请社会各界和我司合作

伙伴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上海海星杜行商业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5日

上海海星杜行商业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法定代表人变更公告


